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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大學 110 學年度博士班 
入學驗證報到暨提前入學申請注意事項 

 

一、 可辦理入學驗證報到及申請提前入學者之必要條件： 

（一）甄試正、備取生於 109 年 12 月 11 日中午 12 時至 12 月 17 日下午 17 時前已成功

完成網路就讀意願登錄（https://icare.cycu.edu.tw/→就讀意願），並以 109 年 12 月

18 日(二)榜單冊列之報到狀態為「可報到」者。遞補生以通知時間為準。 

（二）報到狀態請參考榜單（https://icare.cycu.edu.tw/→榜單查詢）。 

（三）提前入學申請條件：報考本校 110 學年度博士甄試錄取生（已登錄就讀意願，報

到狀態為「可報到」），且碩士已畢業或預定 110 年 1 月畢業或符合同等學力入學

資格者，得申請於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110 年 2 月)提前註冊入學。 

二、 辦理程序： 

（一）辦理報到者皆應至本校問鼎中原網（https://icare.cycu.edu.tw/→線上報到選擇報考

項目就讀報到手續），檢核並修正個人基本資料及學歷資料。 

（二）檢核個人資料完成後，自行列印「報到單」，欲申請提前入學且符合資格者請再列

印「提前入學申請單」(限符合提前入學資格者)並簽名。 

（三）選擇郵寄或現場報到方式並繳交簽名後之「報到單」、「提前入學申請單」(限符合提

前入學資格者)、「學歷證書」正本。 

（四）列印「報到單」時請留意網頁會呈現該系所新生注意事項相關資料供下載（但非每

一系所均有提供）。 

三、 受理日期、方式及地點：（通訊、現場報到擇一即可） 

第一梯次：109 年 12 月 11 日至 12 月 18 日榜單冊列之報到狀態為「可報到」者。 

（一） 通訊報到： 109 年 12 月 11 日開放榜單查詢後至 109 年 12 月 23 日前以（郵戳為憑）

將簽名後之報到單、「提前入學申請單」(限符合提前入學資格者)、學歷證書正本掛號

郵寄至本校招生服務中心，如暫無法繳交學歷證書者，應先將簽名確認後之「報

到單」、「提前入學申請單」(限符合提前入學資格者)傳真，缺繳之學歷證書請依報到

單上切結日期前辦理。 

（二） 現場報到： 109 年 12 月 11 日開放榜單查詢後至 109 年 12 月 23 日(9:00~12:00、

13:30~17:00)上班時間內攜帶簽名後之報到單、提前入學申請單(限符合提前入學資格

者)、學歷證書正本至本校招生服務中心（維澈樓 401）辦理，亦可委託他人代繳。 

（三） 指定日期未辦理入學驗證報到者視同放棄入學資格，缺額由備取生遞補， 

（四） 遞補生入學驗證報到方式相同，受理時間另行通知。 

四、繳驗證件及提前入學注意事項：（需繳交之學歷證明文件請參閱招生簡章） 

https://icare.cycu.edu.tw/→


2 

 

（一）「入學驗證報到」應繳交網路報名時所提之學歷（力）證書正本，否則註銷入學資

格。如報到時尚未取得證書者，可於報到系統勾選「切結」，聲明保證於規定期限

內補繳，逾期未繳交相關學歷證書正本者，其缺額依規定由入學考試備取生遞補，

並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補救措施。 

（二）申請提前入學者暫無法繳交學歷(力)證明文件，可於線上報到時勾選「切結」聲明，

先完成報到手續，凡逾切結日期繳交學歷（力）證件或經招生中心驗證與入學資

格不合者，則取消提前入學申請。（甄試錄取生如於 110 年 9 月註冊日前符合入學

資格者，仍可於 110 年 9 月辦理註冊入學）。 

（三）經核准提前於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註冊入學之甄試錄取生，其學雜(分)費收費標準

及畢業條件，比照 109 學年度入學學生辦理。（以後年度之收費標準，依各學年度

公告標準收費）。 

（四）提前入學申請通過者不得辦理保留入學資格。 

（五）報名「在職生」組且錄取者若申請提前於 110 年 2 月入學，其工作年資得計算至

入學當學期(110 年 2 月)本校公告之註冊截止日，經計算後若未達規定之工作年資

者，無法申請提前入學。 

（六）申請提前入學者請審慎評估所屬系所課程安排及教學資源分配是否符合需求，一

經申請通過且入學後須依各系、所、學位學程之規定辦理。 

（七）持境外學歷報考者經錄取後報到時須繳驗之文件請參照簡章附錄。證明文件如無

法於報到日備齊，請於線上報到時勾選「切結」，證明文件最遲應於入學註冊日前

繳驗，否則視同資格不符，取消入學資格。 

（八）其他未盡事宜，依當年度招生簡章規定辦理。 

五、 報到進度可自行至線上報到網頁查詢，因本校收件後約需 2 個工作天核驗

學歷(力)證明文件，確認無誤後完成驗證報到程序，報到網頁上方可列印「報

到證明」，如報到證明需加蓋本校招生委員會章戳，請親洽本校招生服務中

心。 

六、 學歷證書統一於新生註冊日 110 年 9 月於招生服務中心（維澈樓 401）領回。 

 
中原大學招生服務中心 

服務專線：03-2652014 

傳真：03-2652019 

地址：320314 桃園市中壢區中北路 200 號 

E-mail：icare@cycu.edu.tw 

※學歷(力)資格說明，需符合下列其中一項： 

(１)依據教育部「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規定，碩士班入學須具大學以上同等學力；博士班入學須具碩士以

上同等學力。 

(２)持境外學歷報考者請參閱入學簡章，需依教育部「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香港澳門學歷檢覆及採認辦法」、   

    「大陸地區學歷採認辦法」之規定辦理並符合大學（含）以上同等學歷（力）。 


